
汇丰汇盈世代（荣耀版）

终身寿险（分红型）

终身保障  满足多种需求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和兑付责任。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和免除责任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

◆

◆

◆

SWE（HBCN）-202512
条款编码：汇丰人寿〔2025〕终身寿险27号

备案编号：汇丰人寿发〔2025〕214号



产品特色

年龄宽泛  老少皆可投保

我们为您或您的家人提供身故保障，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宽泛，无论是

刚满30天的婴幼儿，还是70周岁的老人，均可投保，而且保障可贯穿一生。

注：不同交费期间对应的投保年龄可参见本材料「投保规则」。

保障加码  双盾守护一生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将获得一笔“身

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定期间内，因重大自然灾害而发

生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除获得“身故保险金”外，还将获得“重大自然灾

害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注：具体保险责任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身故

保险金”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详细内容和免除责任等以保险

合同条款为准。

分红加持  每年都可参与

在保单有效期内，您的保单将参与每年红利分配；

每年我们都将以分红所得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保单当时的红利作为

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这等同于给您增加一份额外保障，且增额部分仍旧参加

分红；

随着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增加，身故保额相应增加。

注：具体红利分配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红利

分配”。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某些年度可能为零。



投保年龄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趸交（可投保年龄0周岁（须出生满30日）-70周岁）

3年交（可投保年龄0周岁（须出生满30日）-67周岁）

5年交（可投保年龄0周岁（须出生满30日）-65周岁）

10年交（可投保年龄0周岁（须出生满30日）-60周岁）

0周岁

（须出生满30日）

-70周岁

终身

保单服务  满足灵活需求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您的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其中包括了保单的基本保

险金额的现金价值，及红利所购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您紧急需要现金流来应对您的突发状况，您可向我们申请相应的保单服

务，具体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注：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

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红利分配是不确定

的，故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是不保证的。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不属于本产品保险责任，系保单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的一

项保单服务。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视为退保，变更后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

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等比例减少。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可

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及保单贷款的申请须经我们审核同意，具体规则详见保

险合同条款。累计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

值的当日 24 时起，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1.

2.

3.

投保规则



40周岁的丰先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企业主，深知传富不易的丰先生，希望能尽早做好传承规划，让他7岁的儿

子小汇未来有足够的资产保障。经过反复比较，丰先生选择了汇丰汇盈世代（荣耀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这份精心规划,不仅仅是对小汇未来的守护,更是爱与责任的传递。

丰先生为自己投保的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2,773,290元人民币，3年累计支付保险费总额为 300万元人民币，

保险期间为终身，且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指定为小汇。该产品能够满足丰先生的以下需求：

按“情景1”和“情景2”利益进行演示:

爱与责任不会缺席

若丰先生60 周岁（第20个保单年度末）时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4,200,000+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 / ¥1,349,377，总计¥4,200,000 / ¥5,549,377（按
情景1 / 情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若丰先生在70周岁(第30个保单年度末)时因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小汇

可获得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4,586,660 +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保险金¥300,000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 /¥2,432,081，总计 ¥4,886,660/ 
¥7,318,741（按情景1 / 情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世代相传的家族财富

若丰先生105周岁（第65个保单年度末）时身

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8,417,800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

给付¥0 /¥13,117,437，总计¥8,417,800 / 
¥21,535,237（按情景1 / 情景2两档进行利益
演示）。

当年度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情景1）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情景2和情景1两档演示的身故给付的差额）

注: 

“身故给付”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的演示

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

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也是不保证的。

各项保险利益的给付，须满足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的给付条件及保险金申请的相关约定。 

上述所列保险利益说明详见本材料附录一「利益演示表」及各表的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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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利益演示表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50,780

1,577,250

2,907,400

2,956,380

3,006,110

3,056,600

3,107,860

3,159,900

3,212,750

3,266,430

3,857,920

4,586,660

5,455,540

6,489,070

7,718,380

8,417,8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508

27,949

43,876

45,267

46,690

48,175

49,694

51,247

52,866

54,521

74,375

102,291

140,943

194,141

267,465

313,9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279

26,965

41,639

42,258

42,877

43,522

44,167

44,810

45,479

46,147

53,456

61,850

71,648

82,972

96,103

103,4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279

39,244

80,882

123,141

166,018

209,540

253,707

298,517

343,997

390,144

891,003

1,470,548

2,141,759

2,919,083

3,819,404

4,321,6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274

36,750

84,790

131,265

179,949

230,939

284,304

340,122

398,493

459,504

1,239,456

2,432,081

4,213,204

6,830,188

10,629,821

13,117,437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

-

-

2,921,451

2,972,576

3,024,596

3,077,526

3,131,383

3,186,182

3,241,941

3,856,108

4,586,627

5,455,538

6,489,060

7,718,376

8,417,789

1,600,000

2,8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586,660

5,455,540

6,489,070

7,718,380

8,417,800

10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0

0

0

0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

的有效保

险金额
身故

保险金

重大自然

灾害意外

身故

保险金

保证利益

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

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

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该列作为计算“身故保险金”金额三项取值标准之一，以辅助您理解“身故保险金”的

计算方式。

表列“身故保险金”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

表列“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

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

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实现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

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

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

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1）

2）

3）

4）

5）

6）

7）

8）

4.

附录一 利益演示表



（单位：人民币元）综合利益演示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

-

-

-

-

-

-

-

-

-

-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600,000

2,8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586,660

5,455,540

6,489,070

7,718,380

8,417,800

1,611,274

2,839,622

4,322,492

4,386,490

4,451,425

4,517,338

4,584,225

4,652,089

4,720,965

4,790,853

5,549,377

7,018,741

9,668,748

13,319,263

18,348,208

21,535,237

1,700,000

3,0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886,660

5,455,540

6,489,070

7,718,380

8,417,800

1,711,274

3,039,622

4,622,492

4,686,490

4,751,425

4,817,338

4,884,225

4,952,089

5,020,965

5,090,853

5,849,377

7,318,741

9,668,748

13,319,263

18,348,208

21,535,237

650,780

1,577,250

2,907,400

2,956,380

3,006,110

3,056,600

3,107,860

3,159,900

3,212,750

3,266,430

3,857,920

4,586,660

5,455,540

6,489,070

7,718,380

8,417,800

662,054

1,614,000

2,992,190

3,087,645

3,186,059

3,287,539

3,392,164

3,500,022

3,611,243

3,725,934

5,097,376

7,018,741

9,668,744

13,319,258

18,348,201

21,535,237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情景1

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

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

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给付”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的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对应保单年度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

值”进行取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给付”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

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

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1）

2）

3）

4）

4.

附录一 利益演示表



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之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

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身故，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身故，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上述“N”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中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1+1.75%)(保单年度数-1)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7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止，因保险合同约定的10种重大自然灾害而发生意外事故，并

自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因该意外事故身故的，则我们在给付“身故保险金”外，还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10%给付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

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本产品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一、增加身故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以下金额，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之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身故，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身故，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上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1.75%)(保单年度数-1)

注：

1、上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

2、上述“N”的释义同“身故保险金”。

二、增加退保给付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您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或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除保险

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外，我们另将额外给付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1.

（1）

（2）

2.

（1）

（2）

3.

（1）

（2）

（3）

附录二

到达年龄

18-40周岁

41-60周岁

61周岁及以上

N

160%

140%

120%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

费。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您可与保

险销售人员细阅该保险产品的特色，并通过《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了解您在不同保单年度内

可能获得的退保给付。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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